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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因工作需要，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四川欣闻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拟采取联合公开招标方式选取四川日
报报业集团、四川欣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食材（蔬菜
类）采购项目供应商，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采购项目简介
1、招标人：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四川欣闻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四川欣闻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食材（蔬菜类）采购项目。
3、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4、采购内容：蔬菜类，具体内容详见联合招标文

件。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证明材料：①

企业法人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②事业法
人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③其他组织提供对应主管
部门颁发的准许执业证明文件或营业执照。

2、履行合同所需的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①
投标人应提供的具有履行合同所需的专业技术能力
的证明材料，例如:具有有效期内的《蔬菜农药无残留
检测报告》《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等相关证
明。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并加盖单位公章（可按
照第六章格式填写）。

4、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并加盖单位公章（可按照
第六章格式填写）（当投标文件中涉及签字盖章的部
分为非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的，须提供法定代表人授
权书；如无涉及非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的，可不提
供）。

5、投标保证金收据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6、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提供以下任意一项）：①投标人应提供近两年任一
年度（2023、2024）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
复印件（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含审
计报告及财务报表）。财务报表至少包括资产负债
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财务报
表附注；②截止递交投标文件时间成立不足一年的
投标人，提交公司成立至截止递交投标文件上月的内
部的财务报表（至少包含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
量表）复印件。

7、投标人不得为“信用中国”网站 (www.
creditchina.gov.cn) 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的投标人，
不得为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的投标人：需提
供网站截图，还需提供投标人不存在失信行为的承诺
函。

8、投标人单位及其现任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不得具有行贿犯罪记录：提供不具有行贿犯罪记录承
诺函（格式自拟）。

9、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的承诺函。

10、投标人认为满足本项目资格要求还应提供的
其他资料（格式自拟）。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证明材料：
企业法人提供在有效期内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执照副本；
事业法人提供在有效期内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其他组织提供在有效期内对应主管部门颁发的

准许执业证明文件或营业执照。
2、加盖单位公章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两

面）或授权经办人委托书（身份证正反两面）；
以上材料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收盖公章原

件外，其他材料收复印件（盖公章），经招标人审核合
格后，向投标人发放纸质版招标文件。现场获取地点
为：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日报报业集
团12楼。

若采用线上方式获取招标文件的，以上材料均提
交原件扫描件或照片，一并发送至招标人指定邮箱：
wangyuyang@qq.com，经招标人审核合格后，向投
标人发放电子版招标文件。

招标文件获取时间：2026年1月16日至2026年
1月22日，期间每工作日9：00时至12：00时，14：00
时至17：30时（北京时间，下同）。

四、公告媒介
2026年1月16日至2026年1月22日，共5个工

作日，公告在华西都市报、四川在线（网址：news.
scol.com.cn）上同步刊载

五、公告期限
自2026年1月16日起至2026年1月22日止。
六、投标文件递交时间及地点
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 1月 29日

17:00点前。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将被招标人拒
收,不接受电子邮件、传真等投标。

2、现场递交投标文件的地址：成都市锦江区红星
路二段70号四川日报报业集团12楼。（联系人：王老
师，联系电话：86968222 13350892787）。

3 、投标文件逾期送达的，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
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七、联系方式
1、招标文件获取、投标及异议受理
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86968222 13350892787
联系地址：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

日报报业集团12楼。
2、招标文件咨询
联系人：王老师，电话：15881055232

招标人：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四川欣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 1月16日

日前，达州市渠县公安局公布一起
特殊案例：1月15日清晨，15岁的小明
与14岁的小杨因玩牌发生纠纷，小明
动手殴打对方，致小杨鼻部、口腔等多
处受伤。公安机关依据新修订的《治安
管理处罚法》，对小明实施了行政拘留。

小明曾于2025年5月因盗窃、殴打
他人被查处，但当时作为不满16周岁
的未成年人，他未被执行行政拘留。此
番犯事，小明仍未满16周岁，为何又被
行政拘留呢？

相关人士介绍，2026年1月1日起
施行的新版《治安管理处罚法》，成为处
理此案的关键依据。依据新法，已满
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若在
一年内二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将依法
执行行政拘留。

案件升级
从“不予执行”到“依法拘留”

这起案件的发生过程并不复杂。
据渠县公安局渠江派出所调查，两名少
年因言语争执升级为肢体冲突，小明动
手殴打小杨，造成对方身体损伤。

案件的复杂性在于小明的违法历
史。其在2025年已有一次盗窃、殴打
他人的违法记录，公安机关当时依法作
出了行政拘留处罚决定，但因旧法对年
龄的限制，未予实际执行。

新旧法律之间的区别，在此案中有
明显体现。旧法规定，对已满14周岁
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
理，一般不执行行政拘留。新法则规
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行为
人在一年以内二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
的，依法执行行政拘留。”小明的行为
在时间与次数上，精准地触发了这一
新规。

渠江派出所依法对小明作出行政
拘留决定，并予以执行。这一转变，标
志着对未成年人违法行为的处置，开始
从“以教代罚”向“惩戒结合”迈出实质
性一步。

惩戒不是终点，教育与预防才是根
本目的。渠县公安部门在案件处理后，

迅速组织民警走进辖区学校，开展以案
释法的专题讲座。

法律更迭
精准划定“宽容不纵容”的界限

记者注意到，新修订的《治安管理
处罚法》关于未成年人处罚的规定，进
行了系统性调整。其核心精神被概括
为“宽容但不纵容”。

除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一
年内两次以上违法可被行政拘留外，新
法还规定：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
以及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初次违
反治安管理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
也可依法予以行政拘留。

达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民警介绍，
这一调整回应了长期以来的社会关
切。过去，少数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因
熟知“初犯不拘留”的旧规，对法律缺乏
敬畏，甚至出现反复、恶意违法的现象。

法律界人士指出，新规并非简单降
低处罚年龄，而是建立了一个更精细、
更具梯度的责任认定体系。它既保留
了法律对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的
必要保护，也堵塞了被恶意利用的规则
漏洞。“对于未满14周岁的违法者，法
律仍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但会
通过训诫、专门矫治教育等更严格的措
施进行干预。”

送餐途中“意外受伤”，申请数额可
观的保险理赔……在河北多地，外卖骑
手的“苦肉计”反复上演，保险公司察觉
异常，向公司注册地四川省成都市公安
机关报了案。

1月19日，记者从成都高新区检察
院获悉，近日，经该院公诉，法院以保险
诈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张某、邢某、崔
某、仉某、魏某有期徒刑二年至六个月
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这
起涉及3家保险公司、涉案金额32万余
元的系列保险诈骗案尘埃落定。

自砸手指申请保险理赔
张某曾是一名外卖骑手，因在送餐

途中意外受伤，获得了两笔数额较大的
保险赔偿。赔偿金带来的“甜头”，让张
某萌生了利用保险理赔流程漏洞赚钱
的想法。

2023年6月的一天，在河北某外卖
站点，张某与同为骑手的崔某开始了首
次尝试。崔某先将自己的小拇指砸骨
折，几天后，张某也如法炮制。随后，二

人将伤情伪造成在送外卖途中发生的
意外，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之后，崔某
获赔近3万元，张某获赔5万余元。首次
作案成功后，张某不再满足于仅靠自己
单干，开始有意识地组织其他人员参与，
逐步形成一个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

5人犯保险诈骗罪获刑
频繁、类似且集中的理赔申请，引起

了某保险公司的警觉，遂向公司注册地
四川省成都市公安机关报案，成都高新
区警方立即展开侦查。通过对理赔材
料、医疗记录、资金流水等进行调查，一
个以张某为首、流窜于河北多地作案的
保险诈骗团伙浮出水面。2025年4月至
7月，张某等5人先后经公安机关电话通
知后主动到案，均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2025年12月24日，法院以保险诈
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张某、邢某、崔某、
仉某、魏某有期徒刑二年至六个月不等
刑罚，部分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综合检察日报

近期，金价持续上涨并屡创新
高。受高额利润吸引，广安华蓥市
的胡女士萌生了理财想法，她在某
短视频平台直播间发现一款“76克
清代雍正年寿字金条”标价仅500
余元，遂花钱买下。收到快递后，
包裹内除了“金条”，还有一个醒目
的二维码。胡女士扫描二维码，下
载了名为“福羲国际”的APP，登录
后，“客服”弹窗称，该金条是“限量
珍藏版”，已有“香港收藏家”出价
300万元求购，平台可协助安排“国
际拍卖”。

胡女士再次心动。她被拉入
一个“国际拍卖交流群”，群内不断
有成员发布“宋代砚台拍出220万
元”“祖传字画拍185万元”等获利
截图和感谢信息，还有成员分享银
行到账短信。

“客服”为胡女士开通“专属拍
卖通道”，“交易专员”将“金条”上
架，告知最终叫停价340万元，需预
先支付成交额1%（3.4万元）的“质
保金”，拍卖结束后成交款将立即
到账，且质保金可退还。

胡女士前往银行准备转3.4万
元质保金时，工作人员见其频繁
操作手机、催促转账，察觉异常后
报警。华蓥市公安局反诈民警赶
到现场劝解，胡女士幡然醒悟。
经核验，该“金条”是仅值数十元的
假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彦君

新版《治安管理处罚法》落地，“年龄免罚牌”失效

15岁少年殴打他人被行政拘留

全国同步
多地出现新法“首拘”案例
记者检索发现，随着新法于2026年1

月1日起正式生效，多地相继报道了对适龄
未成年人执行行政拘留的“首例”。

在内蒙古五原县，4名14岁的霸凌者
因殴打他人被行政拘留；在湖南湘潭，一
名15岁少年因一年内两次盗窃被拘留十
二日；在广东湛江，3名持械追打他人的
15岁少年被行政拘留。

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细节是，湛江一名
被拘少年在事后表示，“我忘记1月1日，
14岁就可以拘留了”。这句无意之言，折
射出新法落地带来的震慑效应——过去
被部分人当作“护身符”的年龄限制，如今
已成为需要严肃对待的法律责任红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业

砸折手指骗保32万余元
5名外卖骑手全部获刑

民警向小明释法。图据渠县公安

花500多元买下76克“金条”后

女子差点被诱充
3.4万元质保金


